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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家辅助人制度以其践行成果表明了该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的重要意义，该制度的有效运作一方面促使

当事人的质证能力得以提升、合法权利得以维护；另一方面能够襄助法官觉察鉴定意见存在的缺陷或纰

缪，促进审判公正。然而，中国的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专家辅助人角色定位的去精准

化、专家辅助人意见的非证据化、控辩双方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力的失衡化以及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去

规范化等适用困境亟待解决。展望未来，应在对专家辅助人的制度背景与价值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重塑

专家辅助人的诉讼角色、赋予专家辅助人意见以证据效力、平衡控辩双方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能力、

构建规范化的专家辅助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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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public power in judging professional issues, reverse the formal 
situation of cross-examination in court,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and uphold justice in trials, China created the expert assistant system in 2012.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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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expert assistant system shows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On the one hand,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promotes the cross-examination ability of 
the parties and protects their legal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help judges detect the defects 
or errors in the appraisal opinions and promote the justice of the trial.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of the expert assistant system in China, there are a host of difficulties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confusion of the expert assistant’s role positioning, the non-evidence of the expert assis-
tant’s opinions, the imbalance of the a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to use the expert 
assistant system and the lack of specification of the expert assistant system. Looking into the fu-
ture,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expert as-
sistants, remolding the litigation role of expert assistant, giving expert assistant’s opinions the ef-
fect of evidence, balancing the ability of both parties to make use of expert assistant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standardized expert assista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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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我们的生活在科技腾空飞速发展的漩涡中被极大地改变了，科技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

希望与可能。但与此同时，潜藏在科技高速发展背后的是日趋复杂的刑事犯罪，犯罪主体智商的日趋智

谋化、犯罪手段的日趋智能化以及犯罪领域的日趋精密化使得侦破案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难度水平。因

此，在充斥着专业性与科学性的刑事犯罪案件中，仅仅凭借法官、检察官和公安的法律知识与办案经验

来查明案情是步履维艰的。为了科学地认定事实、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惩罚犯罪及保障人权，鉴定人

制度应运而生，由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业性和科学性问题进行鉴定，协助侦查机关与审判机关办案成为

了刑事司法的常态化举措，截至 2022 年 2 月 2 日，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到由鉴定人出具鉴定意

见的刑事案件多达 159,737 件。 
在“事实认定的科学化”[1]之呼吁下，裁判者的困境也随之悄然而至：由于对科学知识不知就里，

法官往往因为证据涂抹着“科学”的妆容而将科学证据奉若神明，从而颠倒了法官的地位，法庭的主导

者变成了陪衬者，而所谓的法庭科学家却鸠占鹊巢成了法庭真正的主导者[2]。为了摆脱对鉴定意见的质

证流于形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以及公正严明的司法受到破坏的沼泽，《刑事诉讼法》于 2012
年首次将专家辅助人制度纳入其中，2012《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

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

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此处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即理论界谓之为的专家辅助人。至此，专家辅

助人制度得以构建。经过 2012 年的立法创造到公安司法机关近十年的躬行实践，专家辅助人制度在保障

辩方质证权的有效发挥、促进庭审实质化及维护司法公正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刑事专

家辅助人的制度壁垒及适用困境也在将近十年的司法实践中无处遁形，一一暴露出来。《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对专家辅助人制度鉴定人化的规定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不仅抱有各自的认知

与领略，而且还卷入了矛盾更为深刻的漩涡甚至陷入了跋前踬后的境地。此外，对于专家辅助人的角色

定位、资质准入、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效力属性等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对此也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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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更是各行其是。长此以往，司法秩序的统一性将遭到严重侵蚀。故而，本文

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适用困境为切入点，重点分析适用困境的成因并结合中国特色和中国实际提出一些

优化路径，以期能对我国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2.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背景与价值 

纵观我国刑事司法的演变和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被刑事诉讼法纳入其中有其

特定的背景与价值，这主要从权力层面、权利层面及认知层面上允以体现。 

2.1. 权力层面：打破公权力垄断专业问题判断的格局，淡化司法鉴定权力化的色彩 

为了解决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我国从 1979 年制定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时就在立法上确定了

鉴定人制度，历经 3 次立法修改后，鉴定人制度依然在刑事司法上占有无与伦比的一席之地，但实践经

验表明：对专业问题进行判断的权力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侦查机关牢牢握住，甚至形成了一个垄断

的局面，司法鉴定明显具有浓厚的权力化色彩。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1、一百四十八条 2 及一百九十二条 3 之规定，可以得出两点结

论：一是启动鉴定的主体具有限定性，纵然启动鉴定的主体没有清晰地跃然于条文上，但从“查明”、

“指派”等明显带有权力化的词语中我们也能自然而然地领会到其主体限定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肩

负查明案情职责的机关[3]。二是当事人在鉴定中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在刑事诉讼的整个流程中，当事

人只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但这权利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束缚。司

法鉴定的权力化倾向不仅造成了控辩双方的不平等，损害了当事人尤其是辩方的正当化权利，还损害了

司法的权威和公正。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出现有力地抑制了上述情况的发生，淡化了司法鉴定浓厚的权力

化色彩，从实质上促进了庭审的实质化[4]。 

2.2. 权利层面：扭转庭审时质证形式化的局面，保障辩方的质证权 

经过转化后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被采用，但采用何种方式、设定何种必要的条件来对证据的可

靠性进行保障属于证据法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5]。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控辩双方有效地进行质

证。在刑事诉讼中，质证权的充分行使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必要手段，更是保障实体公正、维护辩方合法

权利的根本措施。然而，在兼具专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鉴定意见面前，被告人的质证权形同摆设、毫无

施展之地。考虑到鉴定意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普通的诉讼主体尤其是辩方想要对其有效进行质证是极

为不易的，为了提升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能力，专家辅助人制度应时而生[6]。专

家辅助人制度的引入，使得“扫雪填井”般进行提问、“微乎其微”般进行作答的现状得以改变，使得

辩方的质证权得以有效发挥、辩方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7]。 

2.3. 认知层面：弥合法官与专家之间的知识鸿沟，襄助法官办理案件，维护审判公正 

面对兼具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刑事案件，即便法官既具备法律思维又具有法律知识，也无法对案件中

涉及的专业性和科学性问题准确地进行判定，只能将查明案件真实的希望寄于鉴定人员。这就使得司法

人员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鉴定人作出鉴定后，因为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法官根本无法对鉴定意见进

行质证，自然而然就掉入“认知悖论”。“认知悖论”颠倒了法官与鉴定人的角色，鉴定人成为“白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

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

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

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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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官沦为“专家的喉舌”，现代审判成为新的“神意裁判”[8]。通过引进专家对鉴定意见进行

审查，一方面能够使法官与专家之间的知识鸿沟得以弥合，另一方面能够襄助法官发现案件真实，促进

庭审实质化。 

3.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适用困境 

3.1. 专家辅助人角色定位的去精准化 

能否厘清专家辅助人之角色定位与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否成功践行之间是休戚与共、一脉相承的关系。

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都尚未赋予专家辅助人明确的身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更是各行

其是，专家辅助人的角色被涂上了混乱化的色彩。 
专家辅助人角色定位的去精准化在裁判文书中的痕迹最为明显，在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中，“专家

证人”“专家辅助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是不分你我、轮番使用的。笔者以这三个称谓为关键词、

刑事案件为唯一范围、2018~2022 为主要年份，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司法案例库中检索到合计 932
份刑事裁判文书，具体情况表 1 所示： 
 

Table 1. Three appellations of expert assistant in 2018~2022 
表 1. 2018~2022 年关于专家辅助人的三种称谓 

年份 专家辅助人 专家证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 

2018 35 68 195 

2019 39 67 178 

2020 24 62 179 

2021 17 24 40 

2022 1 0 3 

合计 116 221 595 

 
专家辅助人角色定位的混乱化从此表中便可窥探一二，比起理论界通认的专家辅助人称谓，司法实

践中专家证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似乎更合法官心意。一方面，专家辅助人与专家证人生长和发育的土壤

存在天壤之别，相较于专家辅助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外延与内涵都要广得多[9]，这种将三者混同的做法

明显不妥；另一方面，缺乏准确定位的专家辅助人原本就难以实现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立法目的，这种各

行其是的做法更是雪上加霜，使得专家辅助人制度难以发挥实效。 

3.2. 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去证据化 

纵观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成长历程，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设想–萌芽、产生–实践的十数年间，关于

专家辅助人意见之法律性质的争论向来不绝于耳，甚至呈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但无论是《刑事诉讼法》

亦或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未作出明确的答复，理论界对专家辅助人意见之法律性质的界定主要包含：1) 
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言说、弹劾证据说；2) 以大陆法系国家辅助证据为参考物的补助证据说，技

术顾问制度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4 第二款进行文义解释后得出的鉴定意见说；3) 对
我国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目的解释的质证意见说，质证意见说为司法实践所采用，也更合法官心意；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

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

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二款规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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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证人证言说。 
如前第 4 点说述，将专家意见的法律效力界定为一种质证意见是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法官对于

缺乏证据效力的专家意见的采用率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低迷的状态。可见，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属性

不仅直接与专家意见的采用率挂钩、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功能有效发挥息息相关，更是与被告人质证权

的实现、人权的保障一脉相承。 

3.3. 辩双方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力的失衡化 

平衡是公正的基石，控辩双方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的平衡是诉讼结果公正的保障，更是守住司法之

生命线的坚实盾牌。但在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这一层面上，抗辩双方明显处于失衡状态，这主要体现在

如下两方面： 
1) 控辩双方的资源不对称。相较于辩方而言，检察机关在专家辅助人资源的获取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当检察机关需要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作进一步的补充或强化时，一则控方对于该在哪个地方找专家辅

助人、找什么样的专家辅助人这一问题的答案了然于心；二则对于聘请专家辅助人所需的费用控方毫无

后顾之忧；三则控方聘请的专家辅助人无需面临“同侪压力”。转换到辩方的视角，这三点无论哪一点

都足以使大部分人对于聘请专家辅助人望而止步，在利用专家辅助人资源的这点上，控辩双方之间明显

缺乏平等性。 
2) 控辩双方专家辅助人参与时间缺乏平等性，辩方专家辅助人参与刑事司法的时间具有滞后性。根

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四条 5 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办案规定》)第八、九条 6 之规

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察觉到控辩双方专家辅助人参与刑事司法的时间明显存在差异。从控方角度来看，

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再到审判阶段，检察机关都可以以指派或聘请的方式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

与到刑事司法的过程当中，一是扮演公诉人出庭质证的辅助角色；二是襄助控方对鉴定意见进行强化或

补充。从辩方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辩方在庭审阶段参与刑事司法的权利，并且该权利还

被限定在就鉴定意见发表意见这一范围内，这与控方的权利形成了鲜明对比，控方不仅聘请或指派专家

辅助人的阶段不受限制，而且控方专家辅助人还有权接触与鉴定意见相关的基础性材料，辩方权利受到

明显的压制，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控辩双方之间缺乏平等性。 

3.4.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去规范化 

专家制度的有效运作、专家功能的有效发挥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规范化为前提，缺乏规范化的制度

支撑，专家辅助人制度不仅难以实现立法目的，而且会招致许多出人意料的困惑与难题。2018 年《办案

规定》的发布，使控方专家辅助人逐步走向了规范化与体系化，然对辩方而言，即便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发布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以下简称《法庭调查规程》)，在

一定的程度上和范围内对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了完善，但总体而言，辩方仍旧缺乏规范化

的制度支撑。 

 

 

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可以询问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并制作

笔录附卷，也可以指派有鉴定资格的检察技术人员或者聘请其他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发现

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证据材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一) 对定罪量刑有重

大影响的；(二) 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的；(三) 就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或者两份以上的鉴定意见，且结论不一致

的；(四) 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五) 其他必要的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九条：“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后，

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公诉人做好下列准备工作：(一) 掌握涉及专门性问题证据材料的情况；(二) 补充审判中可

能涉及的专门知识；(三) 拟定讯问被告人和询问证人、鉴定人、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计划；(四) 拟定出示、播放、演示涉及专

门性问题证据材料的计划；(五) 制定质证方案；(六) 其他必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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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启动程序不明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7、《法庭调查规程》第十

三条 8 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专家辅助人出庭的设置，我国《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两个模

式，一是通过控辩双方向法庭申请的权利配置模式，二是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模式，两个模式的采用都

以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为前提[10]。但法律对于什么情况属于“有必要”的情形并没有明确，由法官在实

践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量，这种由法官裁量的权力配置方式可能会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辩方

权利受损的情况。 
专家辅助人准入标准不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案规定》对控方指派或聘请专家辅助人的资质

作了较为明确的指引，控方专家辅助人必须同时满足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反之，对于辩方专家辅助人

的准入标准，法律只有寥寥数语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应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除此之外，再无其它可以作

为参考的准入标准，辩方专家辅助人的引入资质一直都处于过于抽象化的状态，而实践中专家辅助人的

资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资质的适格与否直接与专家意见的可信度挂钩，质证鉴定意见，倘若专家

辅助人缺乏明确标准，实际上难以让法官或鉴定人产生认同感，2019 年黄某故意伤害罪一案证实了此观

点[11]。 

4.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优化路径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适用困境亟待解决。

这些困境的存在不仅阻碍了专家制度的有效运行，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对辩方的质证权造成了损害。故而，

笔者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特色提出一些优化路径，以期能对保障辩方合法权益及完善刑事专家辅

助人制度有所裨益。 

4.1. 重塑专家辅助人的诉讼角色 

通过上文的论述，专家辅助人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在立法上对于专家辅

助人的诉讼角色属于空白状态，但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的独立性不能因此而被忽视。一方面，从刑事诉

讼的原理这一层面上来进行考察，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对于组织亦或是个人，只要介入到刑事司法的

过程当中，就应当被赋予特别的讼诉角色和功能。专家辅助人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但他们不能直接等

同于同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也不能与知晓案件事实情况的证人直接挂钩，他们理当被塑造为一类

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另一方面，通过考察诉讼参与人之内涵，专家辅助人无疑也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畴。

在刑事司法中，专家辅助人同诉讼参与人并无二致，在满足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前提下，既享有权利

又需承担义务。诉讼角色的确定不仅仅是从表面上解决专家辅助人称谓那么简单，这背后有其隐藏的法

理因素，确定的诉讼角色将使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意见效力等令人困惑的问题

迎刃而解。 

4.2. 赋予专家辅助人意见以证据效力 

如何定位专家辅助人意见之法律效力，专家辅助人意见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诉讼领域的证据这一问题

理论界向来争议不断。从笔者角度来看，对于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效力应分阶段允以分类： 
一是侦查起诉阶段，根据《办案规定》第八、九 9 条，控方专家辅助人在侦查起诉阶段即可提供专

 

 

7同脚注 4。 
8《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十三条：“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异议，申请证

人、被害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被害人出庭。控辩

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

的人出庭。” 
9同脚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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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意见，对于专家在该阶段所提供的意见或提供的类似辅助播放、演示技术性材料的行为，因其既未经

过质证程序又未经过法官审查，一般来说对其不会存在争议。 
二是法庭审判阶段，从 2012 年首创专家辅助人制度伊始专家辅助人在法庭审判阶段就鉴定意见提出

的意见之法律属性一直存在争议，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专家辅助人意见应该被视为刑事诉讼

中的证据，一则鉴于专家辅助人意见需要经过庭审质证，二则根据《法庭调查规程》专家辅助人享有两

项权利，即对鉴定人进行询问的权利与对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权利[12]。也有学者认为，

对于专家辅助人的质证意见，将其采纳为定案依据允以使用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做法是将其视为

一项弹劾证据，以此来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判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做到兼听

则明，对专家意见和鉴定意见综合进行考量[13]。在笔者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应被定位为辅助证据使用

并在下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将其确定下来，鉴定意见的证明力是该证据的主要证明对象。 

4.3. 平衡控辩双方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能力 

前文对控辩双方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失衡状态进行了论述的同时，也对此存在的潜在风险作了阐

明。为使辩方合法权利得以实现、保障控辩双方平等、我们必须矫正现行控辩双方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

能力的失衡化之倾向。 
第一、创立专家辅助人名册。创立名册的意义在于为辩方寻找专家辅助人指明方向，节约辩方搜寻、

筛选专家辅助人的成本。鉴于四大类鉴定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同一管理，故而质证四大类鉴定意见的专家

辅助人可以直接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后加入名册；对四大类之外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

的专家辅助人，可参考消费者保护协会、律师协会等创建一个专门的专家协会，专家辅助人名册和协会

都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其功能价值在于为辩方提供参考[14]。 
第二、专家辅助人制度权利化。为了体现控辩双方平等的价值取向、实现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

专家辅助人制度需要强化辩方权利。首先，应当允许辩方专家辅助人介入刑事司法的时间提前到侦查起

诉阶段，赋予辩方专家辅助人对鉴定过程进行监督的权利，并允许辩方专家辅助人在该阶段对鉴定意见

提出书面意见；其次，辩方专家辅助人应当被容许接触有关鉴定的基础性信息和材料，鉴定意见涉及较

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仅凭借在法庭上有限的时间专家辅助人很难发现潜藏在背后的问题，提出科学之

专家意见得建立在对基础材料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最后，应构建严密的专家辅助人权责体系。 

4.4. 构建规范化的专家辅助人制度 

在刑事犯罪日趋复杂化与精细化的背景下，从检察机关到审判机关，从公诉人到当事人(尤其是辩方)
再到案件的审理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家辅助人寄予厚望。笔者以专家辅助人为关键词、刑事案件为

唯一范围、2018~2022 为主要年份，在“中国法律商业数据库”检索到合计 37 份各方申请专家辅助人出

庭的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parties to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ap-
plying for the expert assistant to appear in court 
表 2. 刑事诉讼各方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的具体情况 

年份 公诉人 辩护人 被害人 审理者 

2018 5 11 1 1 

2019 3 9 1 1 

2020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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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21 1 0 0 0 

合计 11 20 2 4 

主要案由 污染环境、

滥伐林木 
故意伤害、

交通肇事 故意伤害 污染环境 

 
由表 2 我们可以得知，在整个诉讼流程中，各方参与主体(主要是辩方)都对专家辅助人饱含期望。因

此，为使各方的期待在最大程度上得以落实，必须构建规范化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同时，法庭的第一要

务即诉讼程序的公正得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实现同样离不开规范化的专家辅助人制度[15]。专

家辅助人制度可以从启动程序和准入标准这两点着手进行规范与优化。 
一是明确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启动程序。如前文所述，当前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启动程序处于一个模糊

化的状态，无论是当事人申请的权利配置模式亦或是法院依职权决定的权力配置模式，专家辅助人的出

庭都以法官认为有必要为主轴，而对于什么情形属于有必要却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享有自由裁量权的

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进行考量。因而，在权力与权利的天平上，刑事司法应竭力保持平衡，既不

能对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的申请权造成压缩，又不能对诉讼效率带来过度影响，对笼统化的必要情形允

以细化、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适当允以限制并赋予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被拒绝时申请复议的救济

性权利。 
二是明确专家辅助人的准入标准。对法庭来说，非确定化的专家辅助人资质与模糊化的专门知识标

准会导致海量的、良莠不齐的专业性信息蜂拥而至，法官甄别信息变得困难重重。故而，应从实质上和

形式上两个维度对专家辅助人的资质进行限制，从实质维度进行考察：专家辅助人的专业知识或技能是

必不可少的且该知识或技能必须与质证鉴定意见具有关联性，此外，专家辅助人的资质必须达到与鉴定

人相同这一最低水平；对四大类之外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专家辅助人应该拥有较强的声望。从形式维

度进行考察，对专家辅助人的准入标准也因质证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属于四大类鉴定意见则应拥有

相关资质证书及与质证鉴定意见相关的教育背景，非四大类则可以在参照四大类要求的基础上适当放宽。 

5. 结语 

从破土而出到幼苗初长，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我国的生长土壤不断肥沃，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引入专家

辅助人，使得我们对于证据科学走向精密、专业和一体的期待有机会转为现实。但《刑事诉讼法》仅仅

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基本轮廓进行了界定，其具体运行样态如何取决于制度运行的相关各方。专家辅助

人引入到刑事诉讼尤其是刑事审判当中，与其说是对英美专家证人制度借鉴的结果，毋宁说是在传统公

检法垄断专业问题基本格局备受冲击以及刑事诉讼中专业问题屡屡出现失误双重压力下的一个必然选择。

新制度在运行之初难免会遭遇到一些传统制度惯性所带来的阻力，制度所涉各方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

磨合和理顺，许多制度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追求控辩双方平等化、法庭审判实质化的前行之路上，

建构控辩双方并肩而行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是一把利刃，终将一路披荆斩棘直至最终扎根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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